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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泾镇交通协管服务合同

甲方：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支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朱泾镇交通协管服务项目事宜经双方

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基本情况及内容

项目名称：朱泾镇交通协管服务

服务地点：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内

服务范围与内容：提供保安力量 名，服从、听从、配合朱泾派出所、新农派出所开

展金山区朱泾镇的道路，城市街道和胡同，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

的地方的各种汽车、电动车、电瓶车、摩托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自行车、三轮

车、人力车、畜力车、残疾人专用车的交通管理工作。

第二条 主要工作任务

1.协助交警严格交通执法，维护交通秩序；

2.协助交警开展宣传教育，增强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3.协助交警运用现代管理学，完善管理环节，增强道路交通协调与控制能力；

4.协助交警预防和查处交通违章、交通肇事，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通畅；

5.协助交警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道路治安秩序。

6.其他派出所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 服务职责

1.协助交警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

2.协助交警维护城乡道路交通秩序和公路治安秩序；

3.协助交警开展机动车辆安全检验、牌证发放和驾驶员考核发证工作；

4.协助交警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5.协助交警组织宣传交通法规，依法管理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车辆、驾驶员和行人；

6.协助交警教育交通违章者，勘查处理交通事故，以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保证交通运

输的畅通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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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质量标准

服务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第五条 合同期限

本次签订合同期限为 2026 年 4 月 1 日 起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 止。

第六条 合同价款与付款方法

1.合同价款为人民币 3950880 (大写： 叁佰玖拾伍万零捌佰捌拾元整 整）

2.付款方法

（1）服务经费按季支付，第一至第三季度支付合同总价 25％，第四季度支付合同总价

20％，余 5％作为年度满意度测评经费，于年度测评结束后支付（以财政支付日期为准）。

（2）年度测评满意率达不到 90%（不含 90%），扣除年度满意度测评经费，合同金额

5%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 审定乙方编制的交通协管员服务方案，监督乙方交通协管员服务工作的实施。甲方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对乙方实施的交通协管员服务提出修改和变更建

议。

2.对交通协管员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管理服务要求乙方

整改落实。

3.定期召开会议，与乙方沟通协调交通协管员服务相关事宜，对交通协管员服务满意度

测评，配合乙方提升本交通协管员服务的服务质量。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项目交通协管员服务的实际情况开展服务，编制交通协管员

服务方案、管理服务计划，报送甲方审定。

2.保证从事本交通协管员服务项目的人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应有的素质，做好从业

人员有关政治素养方面的审核。如需调整主要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应事先通报甲方，对甲方

提出认为不适合的在岗人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变更在岗人员要求后及时作出调整。

3.按要求组织成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部门，定期对交通协管员服务质量进行内部监督检

查，及时向甲方通报本交通协管员服务区域有关的重大事项，稳步提升交通协管员服务质量。

4.乙方应在年底前向甲方提交交通协管员服务年度总结报告；合同期限届满前，乙方应

向甲方提交交通协管员服务总结报告；合同期限届满且不再续签新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移

交档案资料，并填写移交清单，由双方签收；全部手续完成后签署交通协管员服务移交确认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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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向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申请调解，也可按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贰 份，甲方执 壹 份，乙方

执 壹 份。

甲方 乙方：

地址：朱泾镇人民路 310 号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杭州湾大道 88 号 501 室

代表人或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法定代表人：张雪峰

性别：男

日期： 日期：










		2026-03-31T08:36:33+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6-03-31T15:50:36+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